
乡城县青德镇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监理服务采购-合同包一

（第1包）

政府采购合同

（服务类）

政府采购合同编号：N5133362024000107-1

履约地点：乡城县青德镇

签订地点：乡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签订时间：2024年12月11日

采购人（甲方）：乡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采购人地址：乡城县香巴拉镇德西街

供应商(乙方)：甘孜州凯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炉城镇西大街6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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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价(元)：499,000.00 数量：1.00 单位：项 总金额(元):¥ 499,000.0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与项目行业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乡城县青德镇乡村振

兴示范村提升项监理服务采购采购项目的 《磋商文件》，乙方的《投标（响应）文件》及《中标（成交）通知书》，甲乙双

方同意签订本合同。具体情况及要求如下：

一、标的信息

品目编码 C20020600 品目名称 工程监理服务

采购标的
乡城县青德镇乡村振兴示范村提升项

目监理服务采购
服务范围 本项目全部监理服务及后续相关工作

合计金额人民币（大写）：肆拾玖万玖仟元整 （¥499,000.00 ）

二、服务要求

工程施工阶段(投资控制、质量控制、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及工地工作协调)，工程初步验收、竣工

验收、审计阶段等的监理服务

三、合同定价方式、付款进度和支付方式

合同定价方式： 固定总价

期次 支付金额（元） 计划支付日期 收款人 支付说明

1 199,600.00 2024-12-20 甘孜州凯越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

件起10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40.00%

2 149,700.00 2025-09-20 甘孜州凯越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按施工进度，工程完成8
0%，达到付款条件起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

3 149,700.00 2025-12-20 甘孜州凯越建设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工程竣工验收后，达到付

款条件起10日内，支付
合同总金额的30.00%

四、履约保证金

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五、验收标准和方法

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2016〕205号《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的要求、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和 成交供应商响应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告知

委托人应在委托人与承包人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监理人、总监理工程师和授予项目监理机构的权限。如有变更，应及时通知承包

人。

2.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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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应按照附录B约定，无偿向监理人提供工程有关的资料。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应及时向监理人提供最新的与工

程有关的资料。

3.提供工作条件

委托人应为监理人完成监理与相关服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3.1 委托人应按照附录B约定，派遣相应的人员，提供房屋、设备，供监理人无偿使用。

3.2 委托人应负责协调工程建设中所有外部关系，为监理人履行本合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4 .委托人代表

委托人应授权一名熟悉工程情况的代表，负责与监理人联系。委托人应在双方签订本合同后7天内，将委托人代表的姓名和职

责书面告知监理人。当委托人更换委托人代表时，应提前7天通知监理人。

5. 委托人意见或要求

在本合同约定的监理与相关服务工作范围内，委托人对承包人的任何意见或要求应通知监理人，由监理人向承包人发出相应指

令。

6. 答复

委托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对监理人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要求作出决定的事宜，给予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委

托人认可。

7 .支付

委托人应按本合同约定，向监理人支付酬金。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并在第一次工地会议7天前报委托人。根据有关规定和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

实施细则；

（2）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会议；

（3）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主持监理例会并根据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专题会议；

（4）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

性；

（5）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6）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7）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承包人对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8）检查施工承包人的试验室；

（9）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0）查验施工承包人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1）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12）审查施工承包人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性，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

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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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14）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承包人整改并报委托人；

（15）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6）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收标准；

（17）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18）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9）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20）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21）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22）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八、违约责任

8.1监理人的违约责任

8.1.1监理人赔偿金额按下列方法确定:赔偿金=直接经济损失X正常工作酬金÷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

8.2 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8.2.1委托人逾期付款利息按下列方法确定:逾期付款利息=当期应付款总额X银行同期贷款利率X拖延支付天数

九、不可抗事件处理

1.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战争、洪灾、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

长期与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期相同。

2.受阻一方应在不可抗事件发生后尽快用电话通知对方并于事故发生后XX天内将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等用特快专递

或挂号信寄给对方审阅确认。

3.不可抗事件延续XX天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

10.1调解

本合同争议进行调解时，可提交  /  进行调解。

10.2 仲裁或诉讼

合同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为下列第  1  种方式:

(1)提请项目所在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向_/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合同生效及其他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3份，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甲方持有1份，乙方持有1份，同级财政部门备案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4页-



甲方：乡城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李毅

地 址：乡城县香巴拉镇德西街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乡城县支行

账号：22591101040004039

签订时间：2024年12月11日

乙方：甘孜州凯越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代表）： 周明亮

地 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炉城镇西大街66

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孜分行

账号：51050180863600000327

签订时间：2024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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